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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110.10.27 系務會議通過 

111.07.13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08.03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10.23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03.27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07.23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結合，並提升其實務經驗與職業倫理素養，依據「大仁科技大學學

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訂定「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外實習課程，於各學制課程名稱、學分、時數如下： 

(一)日四技 

109學年度後入學之日四技學生，其校外實習課程於四下實施，課程名稱為「餐旅

實習(9學分，720小時)」。 

(二)產學攜手專班 

113學年度後入學之產學攜手專班學生，其校外實習課程於每學年第二學期實施，

課程名稱為「餐旅實習Ⅰ(9學分，720小時)」、「餐旅實習Ⅱ(9學分，720小時)」、

「餐旅實習Ⅲ(9學分，720小時)」、「餐旅實習Ⅳ(9學分，720小時)」。 

(三)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 112學年度入學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其校外實習課程自大二起每學期

實施，課程名稱為「職場體驗Ⅰ(6學分，468小時)」、「職場體驗Ⅱ(6學分，

468小時)」、「職場體驗Ⅲ(6學分，468小時)」、「餐旅實習Ⅰ(6學分，468小

時)」、「餐旅實習Ⅱ(6學分，468小時)」、「餐旅實習Ⅲ(6學分，468小時)」。 

2、 113學年度後入學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其校外實習課程自大二起每學

期實施，課程名稱為「職場體驗Ⅰ(6學分，468小時)」、「職場體驗Ⅱ(6學

分，468小時)」、「職場體驗Ⅲ(6學分，468小時)」、「職場體驗Ⅳ(6學分，468

小時)」、「職場體驗Ⅴ(6學分，468小時)」、「職場體驗Ⅵ(6學分，468小

時)」。 

三、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設依課程規劃表實施，本校學生均可修讀且不設先修課程限制，如規

劃為選修課程，不得強制要求學生修讀。 

四、實習機構由實習行政教師徵詢企業共同參與人才培育，經實習督導委員會依下列原則進

行審議通過並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實習合約後，始得安排學生前往實習。 

(一)符合本系發展方向之餐旅相關產業。 

(二)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且符合勞動基準法令相關規範之公民營企業或單位。 

五、實習學生自覓實習機構應於實習開始前 6個月提出申請，申請後 3個月內繳交「校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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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自覓申請書」、「自覓實習單位調查表」及「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交實習督導委員會

審議。 

六、實習機構之分發由學生依其志願進行媒合，未獲企業錄用之學生應再次進行媒合其他企

業至應實習學生分發完成為止。 

七、實習開始日以當學期開始日(上學期為 2月 1日、下學期為 8月 1日)為原則，如因實習

機構業務需求經學生同意後，得提前於寒暑假進行。 

八、學生於實習機構之實習內容，除經實習督導委員會審議，並應於實習開始日前徵得家長

同意並簽屬家長同意書，繳交完成後始可前往實習。實習時數依課程規劃表所訂時數進

行安排，但每 1學分不得超過 80小時，學生如實習時數已達計算後之總數，應立即停止

實習。實習機構不得安排學生從事與餐旅人才培育無關之學習內容，且不得於大夜班進

行實習，如因實習內容需求應通報實習督導委員會進行審議。 

九、實習行政教師應前往實習機構進行訪視，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每學期訪視次數除新南

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為 2次外，其餘學制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十、實習成績考核標準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實習機構之學習評分佔 60% 

(二)實習班級導師校外實習訪視佔 20% 

(三)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佔 20% 

十一、 學生於實習機構如遭遇性侵害、性騷擾或明顯不合理之對待時，縱調查結果尚未確

認，仍應立即停止於該機構實習，待學生身心狀況調適後，另行安排實習方案。調查結

果確認後，應召開實習督導委員會討論實習合作存廢事宜。 

十二、 學生實習期間若遇困難或其他事項，其導師有義務協助解決，必要時得通報實習行政

教師召開實習督導委員會討論。學生若與實習機構產生爭議，應向導師或實習行政教

師反映，由實習行政老師與合作機構共同商議爭議解決方案。 

十三、 課程規劃為必修之校外實習課程，若學生因故無法實習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

傳染病等)致該學期無法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時，啟動校外實習課程替代機制，替代課

程之安排由本系課程委員會進行討論。 

十四、 學生實習過程中如提出實習轉換之要求，應依輔導、轉換及終止機制辦理如附件一。 

十五、 學生終止實習後，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應立即返校進行專班轉銜課程。其餘

學制學生由實習輔導教師依學生能力，規劃於該學期開設之實作課程擔任助教並學習

實作技巧，所規劃之校內學習轉銜方案，應經實習督導委員會同意後辦理。 

十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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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輔導、轉換及終止機制 

 

完成實習轉換或

終止紀錄 

送交實習業管單位 

結案 

學生個人

因素獲得

改善 
 

學生續留 

原合作機構 

依實習合約 

進行解約 

學校實習 

業管單位 

依學校規定提出 

實習終止申請 

依學校規定提出 

轉換合作機構申請 

否 

學生提出實習轉換 

完成實習 

轉換作業流程 

否 

合作機構因素 

與業界輔導教師 

共同商議改善方案 
 

 

學生個人因素 

向學生與業界輔導

教師瞭解與釐清 

轉換原因 

學校 

輔導教師 

合作機構

因素獲得

改善 

確認學生繼續

實習課程 

意願 

完成實習 

終止作業流程 

學生轉換至新實習

機構繼續實習 學生終止實習 

 

學生續留 

原合作機構 

 

系(科)協助評估及 

媒合新合作機構 

是 


